
考選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選特二字第1111501520號 

 

主旨：公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第6條附表二「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請社會各界於

預告期間惠示卓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考選部。 

二、修正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7條第1項。 

三、本考試修正草案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moex.gov.tw）「考選法規」之「法規草案公告」

網頁。 

四、任何人得於民國111年12月1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本部特種

考試司第二科表示意見(地址：1162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1

號，電子郵件信箱：000576@mail.moex.gov.tw)。 

 

部長  許舒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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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附表

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四十三年

六月十二日訂定施行後，曾歷經五十七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一年

三月十六日修正發布，刪除列考公文部分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用人機關司法院為應業務實際需要，考量本考試司法事務官類科各

組別之職務性質及職能需求，需具備辦理強制執行及非訟事件專業能

力；並配合少年及兒童保護事件執行辦法已於一百十一年一月五日廢

止，建議修正本考試三等考試觀護人類科、司法事務官類科財經事務組

及營繕工程事務組應試專業科目，爰配合修正本規則第六條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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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表二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對

照表(修正觀護人、司法事務官類科部分)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等

別 

試

別 

職

組 

職

系 
類科 

應 試 科 目 等

別 

試

別 

職

組 

職

系 
類科 

應 試 科 目 未修正。 

普 通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普 通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三

等 

考

試 

第

一

試 

法

務 

司

法

行

政 

觀 

護 

人 

※一、法學知

識與英

文（包

括中華

民國憲

法、法

學 緖

論、英

文） 

◎二、國文

（作文

與 測

驗） 

三、刑法 

四、刑事訴訟

法與保安

處分執行

法 

五、心理學

（包括心

理測驗） 

六、諮商與輔

導 

七、犯罪學 

八、社會工作

概論或少

年事件處

理法（包

括少年法

院與相關

機關處理

少年事件

聯 繫 辦

法）（選試

科目） 

三

等 

考

試 

第

一

試 

法

務 

司

法

行

政 

觀 

護 

人 

※一、法學知

識與英

文（包

括中華

民國憲

法、法

學 緖

論、英

文） 

◎二、國文

（作文

與 測

驗） 

三、刑法 

四、刑事訴訟

法與保安

處分執行

法 

五、心理學

（包括心

理測驗） 

六、諮商與輔

導 

七、犯罪學 

八、社會工作

概論或少

年事件處

理法（包

括少年及

兒童保護

事件執行

辦法）（選

試科目） 

一、因應一百

零八年少

年事件處

理法修正

，「少年及

兒童保護

事件執行

辦法」已

於一百十

一年一月

五日廢止

，除觸法

兒童已不

再適用少

年事件處

理法規定

外，有關

少年保護

事件之執

行、權責

與機關間

聯繫，具

體規定在

「少年法

院與相關

機關處理

少年事件

聯繫辦法

」，爰配合

用人機關

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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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專業

科目八選

試科目為

「少年事

件處理法

(包括少

年法院與

相關機關

處理少年

事件聯繫

辦法)」。 

二、現行規定

欄所列為

一百十一

年三月十

六日修正

，並自一

百十二年

一月一日

施行之規

定。 

三

等 

考

試 

第

一

試 

法

務 

司

法

行

政 

司

法

事

務

官 

法 

律 

事 

務

組 

※一、法學知

識與英

文（包

括中華

民國憲

法、法

學 緖

論、英

文） 

◎二、國文

（作文

與 測

驗） 

三、民法 

四、刑法 

五、民事訴訟

法 

六、刑事訴訟

法 

七、強制執行

法與非訟

事件法 

八、破產法與

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

例 

三

等 

考

試 

第

一

試 

法

務 

司

法

行

政 

司

法

事

務

官 

法 

律 

事 

務

組 

※一、法學知

識與英

文（包

括中華

民國憲

法、法

學 緖

論、英

文） 

◎二、國文

（作文

與 測

驗） 

三、民法 

四、刑法 

五、民事訴訟

法 

六、刑事訴訟

法 

七、強制執行

法與非訟

事件法 

八、破產法與

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

例 

 

 

 

 

一、未修正。 

二、現行規定

欄所列為

一百十一

年三月十

六日修

正，並自

一百十二

年一月一

日施行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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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經 

事 

務 

組 

※一、法學知

識與英

文（包

括中華

民國憲

法、法

學 緖

論、英

文） 

◎二、國文

（作文

與 測

驗） 

三、民法與刑

法 

四、證券交易

法與商業

會計法 

五、中級會計

學 

六、銀行實務 

七、稅務法規 

八、強制執行

法與非訟

事件法 

     

財 

經 

事 

務 

組 

※一、法學知

識與英

文（包

括中華

民國憲

法、法

學 緖

論、英

文） 

◎二、國文

（作文

與 測

驗） 

三、民法與刑

法 

四、證券交易

法與商業

會計法 

五、中級會計

學 

六、銀行實務 

七、稅務法規 

八、審計學 

一、用人機關

司法院為

應業務實

際需要，

考量本類

科財經事

務組之職

務性質及

職能需求

，需具備

強制執行

及非訟事

件專業知

能以辦理

相關業務

，爰配合

用人機關

建議，將

財經事務

組應試專

業科目「

審計學」

及營繕工

程事務組

應試專業

科目「政

府採購法

」均修正

為「強制

執行法與

非訟事件

法」。 

二、現行規定

欄所列為

一百十一

年三月十

六日修

正，並自

營 

繕 

工 

程 

事 

務 

組 

※一、法學知

識與英

文（包

括中華

民國憲

法、法

學 緖

論、英

文） 

◎二、國文

（作文

與 測

驗） 

三、民法與刑

法 

四、結構分析

（包括材

料力學與

結構學） 

五、結構設計

（包括鋼

筋混凝土

設計與鋼

結 構 設

計） 

六、施工法

（包括土

木、建築

施工法與

工 程 材

料） 

七、營建法規 

八、強制執行

法與非訟

事件法 

營 

繕 

工 

程 

事 

務 

組 

※一、法學知

識與英

文（包

括中華

民國憲

法、法

學 緖

論、英

文） 

◎二、國文

（作文

與 測

驗） 

三、民法與刑

法 

四、結構分析

（包括材

料力學與

結構學） 

五、結構設計

（包括鋼

筋混凝土

設計與鋼

結 構 設

計） 

六、施工法

（包括土

木、建築

施工法與

工 程 材

料） 

七、營建法規 

八、政府採購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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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十二

年一月一

日施行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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